
对账确认函

定做方：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（已下简称甲方）

承揽方：长春市天利得科技有限公司（已下简称乙方）

经甲乙双方仔细核对，从2023年1月至2024年6月，甲方累计欠乙方材料款2792070.42元。具体明细如下：

	货款金额
	人民币：4526146.54
大写：肆佰伍拾贰万陆仟壹佰肆拾陆元伍角肆分

	付款金额
	人民币：1734076.12元
大写：壹佰柒拾叁万肆仟零柒拾陆元壹角贰分

	欠款金额
	人民币：2792070.42元
大写：贰佰柒拾玖万贰仟零柒拾元肆角贰分


备注：5、6月份发票未开；
[bookmark: _GoBack]
甲方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审核人：



甲方确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确认：

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